
8/12-8/18                     信息摘要 
（2013年 8月 18日，聖靈降臨日後第十三主日） 

（資料來源：http://montreal.anglican.org/comments/cpr20m.shtml） 
(翻譯者：林建良，翻譯版權屬太平境馬雅各紀念教會) 

共同經課-1  以賽亞書 5:1-7 
這首詩歌是在約坦王統治時期（西元前 750-734 年）被寫成。形式上，它是一首流行的民謠；也許是在住棚節（棚

子）的時候唱，那是秋天的感恩節期。這首詩歌以一個快樂的註解做為開始，重點出現在第 7 節：這是一則寓言。 
農民細心整理葡萄園。也許他是要將“石頭＂（2 節）堆成為高台圍牆（“籬笆＂，5 節），以便有更密集的耕作。

他使用“一座樓＂（2 節），來警告他自己，可能會有來踐踏葡萄藤的野生動物（5 節）。葡萄藤是“上等的＂（2 節），

最好的。希伯來文的“野＂是指惡臭的！如同任何好的寓言，這個寓言邀請讀者來評判演員（3-4 節）：“我所親愛的＂

（1 節）做的是對的，所以問題一定是在於葡萄園。6 節，我們知道，上帝“命雲＂。葡萄園的敗壞預示著祂的審判：

災難將會降臨猶大，而且神將撤回祂對人的支持。（即便如此，任何巴勒斯坦人都知道，未來一年的辛勤工作和再來的

雨會使葡萄園再度生產。）7 節標示出了寓言中的演員：農民代表“萬軍之耶和華＂，葡萄園代表猶大（“以色列家＂），

葡萄代表“猶大人＂：他們是祂“喜愛的樹＂ 因為祂愉快地與他們立約。7 節的最後包含了希伯來文的 文字遊戲，

在聽起來很像的對字裡面，有非常不同的含義：“公平＂-“暴虐＂，和 “公義＂-“冤聲＂。 這裡的“公平＂是神

希望人對神、對同胞、和對自己該做的事；“公義＂是道德的行為，尤其是在幫助窮人時所產生的。“冤聲＂是來自

一個貧窮的人，也許是因為不公正的審判搶奪了他的財物而產生的。 

共同經課-2  詩篇 80:1-2，8-19 
1-3 節是在呼求拯救。請神（“以色列的牧者＂）帶領以色列的（“約瑟＂）人（“羊群＂），來幫助我們的軍隊

（“施展祢的大能＂，2 節）。（約瑟的兒子是以法蓮和瑪拿西：“以法蓮...瑪拿西＂的部落區是在北國，所以這一首詩

來自那裡。上帝被認為是坐在“基路伯＂的上面（1 節），約櫃上半人、半動物的象徵物）。3，7 和 19 節是一首副歌：

上帝啊！請把我們帶回與祢立約的關係。這個國家的目前困境，被視為是因為來自神的憤怒。8-13 節中，出埃及記被

比喻為葡萄樹；葡萄園是應許之地。上帝的創造大能（“山＂，“香柏樹＂，10 節）從地中海的“海＂（11 節）伸展

到幼發拉底河的“河＂。12-13 節在問神，為什麼祢沒有對我們的敵人採取行動，反而讓他佔領和糟踏我們的土地呢？

請神，解救我們（14 節）；照顧祢的人民（“眷顧這葡萄樹＂）。願祢摧毀我們的敵人（16 節 b）。幫助我們的王（“祢

右邊的人＂，17 節），他是祢曾經“堅固＂的人。當祢幫助他，我們將永遠忠於祢，我們會更親密地認識祢（“求告

祢的名＂，18 節）。請向我們展示祢的愛（“使祢的臉發光＂，19 節）。 

共同經課-3  希伯來書 11:29 - 12:2 
作者舉了幾個曾經在創世記、出埃及記中提到的人物，他們沒有得到與基督永恆生命的承諾，但是他們的行為還是

對上帝有信心；他們“因著信＂執行上帝的旨意。現在，作者在講述有哪些人是依靠神對未來的應許。作者舉的這樣

的行為的例子是穿越“紅海＂、“耶利哥城＂的倒塌（11:30）和妓女喇合藏匿以色列間諜 - 那些間諜是來偵察耶利

哥城的防禦工事。（這個城的人“不順從＂神的旨意，11:31。）在 11:32，一些士師、一個王和一個先知被提出來做為

例子。（為“得應許＂，11:33，修訂版的英文聖經記為看見了上帝的承諾被履行。）但以理“封住獅子的口＂，所以

牠們沒有吃他。沙得拉，米煞，亞伯尼歌因為有信心，所以上帝救他們免於被火燒死。以利亞是上帝的器皿使寡婦的

兒子的生命得以復活（11:35a）。 
在 11:35 b-38 裡所記載的以色列人忍受的苦難，大多是發生在公元前 100 年代中期，馬加比家族起義時或之前；在

某些案例中，作者指的是誰並不清楚。當時的世界不配有這些有信心的模範！（11:38a）。雖然上帝對於所有的人（11:39）
感到喜悅（“得了美好的證據＂），但是那時候祂並沒有履行祂的諾言；它被延遲，直到基督完成拯救的工作，亦即同

時拯救我們（“若不與我們同得＂，11:40）。因為被這些有信心的模範（對上帝的信仰的功效的“見證人＂）“圍著＂

（12:1），讓我們可以“脫去＂可能阻礙我們過敬虔的生活（“奔＂）的任何事物：在這裡，我們仰望耶穌既是我們信

仰的先行者（“創始＂，12:2）也是實踐者。祂、我們和那些走在我們前面的人，奔跑著以得著永生（“喜樂＂）和

與神合一 – 藉著承受苦難和羞辱。 

共同經課-4  路加福音 12:49-56 
路加介紹了幾句耶穌的話。49 節是一句話。“火＂在這裡是一個潔淨的象徵，以分別虔誠與不虔誠。（黃金從已經

“著起來＂的火中之圍岩中分離出來。）祂希望祂此時是被召來執行審判。在馬可福音 10:38，耶穌對雅各和約翰說：

“我所喝的杯，你們能喝麼？我所受的洗，你們能受麼？＂這是 50 節的“洗禮＂的意義：直到耶穌在苦難中死亡並再

次升天的“洗禮＂完成之前，耶穌承受極大的“壓迫＂。51-53 節是另一句話。在“太平＂這個字之後的附言，有助

於理解是不惜任何代價 。彌迦使用像 52-53 節的概念來描述人類的完全腐敗。耶穌來是要區分虔誠和不虔誠的人。54 
-56 節是另一句話。“眾人＂能夠“分辨＂（56 節）即將迫近的天氣的跡象，但他們，儘管看到“這時候＂的眾徵兆，

卻無法看到它們對末世的含意。 


